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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瓦乡人民间狩猎习俗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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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湘西瓦乡人民间狩猎习俗作为一种活态存在着的民间群体性活动,在物质生产、精神生活和组织制度方

面彰显着自己特有的结构与功能。目前,民间的狩猎活动已发生变迁并逐步消逝,但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凝结

着千百年来的民间智慧,对当下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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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狩猎源于远古人类为生存繁衍而采取的一种

集体性生产活动,在不断的重复中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凝聚着民间智慧的组织制度与规则,并成为一种

习俗沉淀下来。虽然,随着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法

律和法规的出台,以及民间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

变化,民间的狩猎习俗已产生变迁并逐步趋于消

逝,但偶尔还是可以看到这种群体性的有组织的活

动。为考察和研究湘西民间狩猎习 俗,笔 者 于

2007年8月和2008年3月两次对沅陵县瓦乡人①

聚居的筲箕湾镇②民间狩猎习俗进行了田野调查。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狩猎主要指一种集体性的

围猎活动;湘西仅指地理概念的湖南西部,而非行

政概念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面以对筲箕

湾镇双炉村狩猎爱好者何泽林及其他参与人员的

田野访谈为基础,从瓦乡人民间狩猎习俗的结构、
功能与变迁等方面进行简要的介绍与分析,为后来

研究者提供一个参考个案。

一、传统民间狩猎活动结构概述

(一)猎前通过特定仪式表达神灵信仰

狩猎的第一阶段是猎前准备,此时有一项重要

的安坛仪式,即安梅山猎神坛。传说梅山神有五兄

弟,他是个瘸子,专管狩猎的事情,村民们首次外出

狩猎,一般都要先安梅山神坛,他们普遍认为,安坛

之后,狩猎成功率要高得多。安坛时间一般选择在

晚上,以免梅山雕像被人偷走。安好梅山坛,以后

外出狩猎只要吹三声口哨即可。

安坛仪式的过程一般是:首先,由主持人将木

雕梅山神放在簸箕中,摆上熟肉、饭、酒等祭品,焚

烧香纸祭拜。接着,主持人念诵科本和咒语,以手

执诀画符。主持人可以是当地“老裟”(瓦乡语,即

巫师或祭司),也可以是懂得科本咒语的当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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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收稿日期:2009-08-06
瓦乡人,指居住于湖南沅陵、泸溪、古丈、辰溪、溆浦等县交接之地,且多聚居于沅水流域及其各支流区域的族群,人

口约三四十万。其语言独特,自称其语言为“果兄喳”,他称其语言为“瓦乡话”,因其语言而获得族群称谓———瓦乡人。
筲箕湾镇地处沅陵县西南,全境东南多山地,海拔多在500~1000米;中部及西北部多为丘岗平地,海拔多在500

米以下。全镇有包括双炉村在内的17个行政村,2个社区居委会,共三万多人,其中苗族人口占90%以上,境内居民几乎都

说“瓦乡话”,其习俗信仰很具苗族特色。双炉村距镇政府驻地约四十里,其中有约十里公路为溪路,发大水时难以通行。



人”,其请神安坛科本有《和梅山启师科》、《安坛科》
等,所念咒语主要有《梅山咒》、《盘古咒》、《五雷咒》
等,《梅山咒》内容如下:“奉请梅山李老君,香烟吹

动鬼神惊,眼似五雷如猛虎,好似豪光闪电门,朝在

阳间行教法,夜归坛内点齐兵,点得阴兵千千万,点
得阳兵出洞门,弟子坛前来奉请,维愿梅山请降

临”[1](P51)。从咒语内容来看,所请梅山神即李老

君,句子简练整齐,每句七字,讲究押韵,琅琅上口,
充满敬意。在此其间还要执诀画符,所用手诀主要

是祖师诀、梅山诀等。在念诵科本、焚香烧纸的同

时,还打筶占卜,如获得圣筶,即表示该次安坛成

功。有时,人们通过打筶确定狩猎最佳方位,甚至

还据此测定猎物种类。安坛结束之时,主持人用嘴

咬破一只公鸡脖子,将鸡血涂在科本字面上,然后,
多位狩猎爱好者遵从主持人号令,用“发凑”(瓦乡

语音,即火铳)放排炮。安坛仪式结束之后,主持人

偷偷地将梅山雕像安放在不为他人知晓的树洞或

高过房屋的山洞,避免被人发现偷走,因为当地人

有偷梅山神雕像的习俗,他们普遍相信偷来的梅山

神更灵验。多次参加过集体狩猎的何泽其告诉笔

者:“偷梅山神一般是大人叫小孩去做,因为小孩子

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容易得手。记得我小时候,
和同村的一个小孩到‘毛鼓驮’(离何家约两里路的

一个小村落)去偷人家村里的梅山神,我们是从树

洞里取出来的,放在衣服里面偷偷带回村里的,后
来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人追究,因为大家都兴偷

梅山神。”①

梅山神像一般用木料或树藤雕成,而以大葡萄

藤雕出为最好,神像呈倒立状,高约20厘米,梅山

神雕出后还要放在屋檐上一周后才能用,意思是让

它接受阳光雨露,并洞悉周围情况。另外,每次打

猎成功,要偷偷前去祭拜梅山神以示感谢。在这

里,梅山神已经成为一种民俗象征符号,只要提到

它,就会联想到狩猎祭拜神祗。对梅山神的祭拜表

达了瓦乡人自远古传承下来的一种民间信仰,即相

信神灵的力量,将祈求和意愿寄托在神灵身上,并
通过特定仪式来表达这种民俗信仰。

(二)狩猎过程中呈现有序的集体生产方式

狩猎作为一种集体性生产习俗,在悠久的历史

传承中汇聚着民间智慧,体现出有序的集体生产方

式,这可以从狩猎过程中的分工合作上得到很好呈

现。狩猎的组织分工,是狩猎过程中重要一环,从
瓦乡人民间狩猎组成人员看,均为男性,多由老中

青三代人联合组成,有时也有十几岁的少年参加。

据了解,筲箕湾镇双炉村40岁以上男性几乎都有

过集体围猎经历。围猎者按任务分成三组:一组是

拿火铳去预定位置堵卡,以猎杀野兽,没有人数限

制;另一组是负责指挥猎狗,一般为1~2人;还有

一组是跟班,不限定人数但不宜过多,其职责主要

是观察围猎动向,站住一条或几条山道,防止猎物

跑过山头,起到合围的作用。
在具体围猎过程中,各司其职,秩序井然。拿

火铳的人先走,提前赶到预定位置;然后领狗的放

出猎狗,指挥它们搜寻猎物,并且要大声叫喊:“诉
啊! 诉啊! ……”(瓦乡人指挥猎狗追踪猎物的呼

叫语);随后,跟班的站住一条或几条山道,防止猎

物越界。当狗嗅出猎物气味时,其叫声尤其响亮,
此时,所有参猎人员精神高度集中,以防错过机会,
造成失职。在此期间,除了指挥猎狗的人外,一般

人都不允许出声,以免吓跑猎物。但是如果打的是

野猪,而且打第一铳的人又只是打伤了野猪而不毙

命,那么他必须及时传话告知同伴们要注意安全,
因为受伤的野猪常常会伤人。

围猎期间,打猎的主要角色之一———“诉轨的”
(瓦乡语语音,即指挥狗的人)要得力,要紧跟在狗

的后面,爬山越岭不掉队,正因为如此辛苦,所以分

配的时候,也得到超额部分。而带火铳的必须坚守

原定岗位,严防缺位,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跑

位、越位。狩猎成功后,要用树藤捆住猎物四肢,由
两人抬回村落。狩猎队伍返回到村口时,要放排枪

报信,村中人由此得知,这次狩猎成功。猎物扛回

来后,先焚烧香纸,以祭拜感谢梅山神,接着从猎物

身上拔下几根毛往身后甩,表示将猎物魂灵放回,
让它再生,也表示以后猎物会越来越多。然后,烧
水修理猎物。整个狩猎过程好像一场围歼战的操

演。所有人员必须密切配合,团结协作,这种组织

有序的狩猎活动充分展示出集体性生产方式表征。
(三)狩猎成功后实施细密周到的分配方案

瓦乡人分配猎物的原则是见者有份、平均分

配,同时兼顾按劳取酬;在此之下有一系列细密周

到的具体分配制度和措施,同时,在原则中也表现

出灵活性。
所谓“见者有份”,就是打死猎物后,直至回村

口放排枪之前,只要见到的都有份,体现了一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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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访谈对象:何泽其,男,瓦乡人,苗族,现年45岁,
沅陵县筲箕湾镇双炉村人。访谈时间:2008年3月12日,
访谈地点:用坪何泽其家中。



同享受劳动果实的集体观念。湘西苗族学者石启

贵对此亦有记载:“围观者亦给,谓之‘见者有份’,
此猎人之通习惯例。”[2](P85)关于平均分配,就是每

个人和每只狗都按照同等的份额获得共享中的那

一份。关于按劳取酬也有体现,例如,扛火铳的人

先切去一小块猎物肉放在一边,作为额外部分在他

们之间进行分配,来表示补贴一下制作和消耗火铳

的费用;打死野兽的功臣,可以另外分得头和一只

前脚及内脏前部分,有时还可以获得猎物的皮(如
麂子皮等);“诉轨的”(即指挥狗的)可以得到后两

腿和内脏后部分。这种按劳取酬表现出分配中细

密周到的一面。此外,在具体分配中还存在着灵活

性。如,清点人数时还要把当时未赶到现场而实际

上参加了的人计算在内,这又考虑到实际情况。这

种周密和灵活还体现在以下民俗信息中:如果打死

猎物者有几个人则按其人数平分额外部分,其中打

头枪的则独享头部,当遇到其他不明情况,如不清

楚谁开的第一枪时,可以协商解决;“诉轨的”的一

样按其人头平分额外部分(指腿和内脏部分);烧水

者可以分得猎物另一只前脚,当然,烧水的事情得

先满足打死猎物的人,只有在他不愿做的情况下才

能让给其他人去做,从而显示灵活性,以保持一种

融洽合作关系;在具体操作中,也有细密规则,如砍

猎物头时,稍微拉直猎物的耳朵,从其耳朵所刚达

到的位置落刀,猎物的脚应在其与躯干的交界处落

刀;分配习俗中还存在着一种周密的表达爱心的措

施,那就是当狩猎遇到意外情况时,如发生狗受伤

或死亡,则要留出专份补偿其主人,如狗丢失,则要

用专份换钱为其主人买一只小狗补偿,如果是人受

伤,当然也需留出一定份额补偿,不过这只是表示,
并不一定能够对等补偿损失。这些作为先民传承

下来的应急处理习俗和规约,显示一种人文关怀,
深具人性善的因子,已得到瓦乡人的普遍认同。

至于围猎者所获得的野味分量,则视猎物大小

和人员的多寡而定,有时以斤为单位,有时以两为

单位,尤其是猎获麂子等小猎物,分量更少。即使

如此,人们仍乐在其中。因为,他们在关注猎物的

同时,也追求着那种集体活动的情趣与相互合作的

氛围。

二、传统民间狩猎习俗的功能

瓦乡人民间狩猎习俗产生于远古时代,并一直

传承下来,在人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以及社会组

织和制度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以

其和谐的文化因子调节着人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表现在物质生产与生活方面。一方面,

狩猎是人们的食物来源之一,以前,聚居于山区的

瓦乡人生产力水平低下,食物匮乏,生活艰难,人们

就地取材,通过猎取野兽来补充食物,所以狩猎成

为穷困山区居民的一种简单辅助性生计方式。另

一方面,狩猎又带有保护庄稼和保护人自身安全的

作用。瓦乡人何泽其告诉笔者,新中国成立后的农

业集体化期间,生产队里给狩猎者还算工分,主要

目的是防止野猪之类的野兽破坏庄稼。他说:“当
时野猪比较多,经常夜间,有时还是白天,去地里面

吃包谷,用嘴拱土,破坏庄稼。另外,还有豹子、豺
狼甚至老虎出现,打猎也是要把这些野兽打死或者

赶走,免得它们伤人。”①其实,这种情况在石启贵

《湘西苗族实地调查》中也有记述:“兽为山野动物,
若繁殖过多,不仅残食山野杂粮,有时入村伤害人

命,或伤害牲畜,为患堪虞。”并指出狩猎作用:“—
方面,可以减少其隐患,再方面,可以籍斯为生

活。”[2](P83)狩猎时间主要集中在农历正月至二月中

旬,此时正处于春耕之前的农闲时节,但在农村秋

收时节也可以组织集体围猎,其意义在于保护劳动

果实。可见,狩猎习俗的养成与乡村民众的生产与

生活密切相关。
其次,体现在精神生活方面。自人类出现之

后,人们除了进行延续生命的物质生产外,还在不

间断的进行着愉悦情感、表达崇信、释放压力等精

神生产,瓦乡人的民间狩猎习俗也毫无疑问地承载

着这方面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娱
乐消遣。何泽其告诉笔者,打猎主要集中在农历正

月至二月中旬,这时围猎多以娱乐为主。虽说一年

之计在于春,然而山区的春耕起始较晚,所以在春

节及其后一段时间,大多数人还在家里闲着,狩猎

便成为人们集体消遣娱乐的生活方式之一。即使

围猎的成功率低,收入与付出差距很大,但依然吸

引着众多的聚居于山区的瓦乡人。在狩猎中,人们

不仅可以体验到集体生活的欢乐、爬山涉水中的艰

辛、疲惫后的情绪释放,而且,可以获得大自然的灵

气与慰藉,获得一种人与自然动态相处的和谐,达
到娱乐放松的目的。因此,即使屡次空手而归,也
不以为然。第二,表达信仰。瓦乡人猎前举行的安

梅山神坛祭仪,表达着一种朴素的民间神灵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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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访谈对象:何泽其。访谈时间:2007年8月25日,
访谈地点:用坪何泽其家中。



即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也相信虔诚的行为会

感动神灵,得到梅山神的帮助。在这种信仰里,隐
含着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有利于凝聚共

识,培养集体意识。而狩猎成功后的祭拜进一步强

化了共同信仰,人们带着感恩心理,潜移默化的塑

造着知恩图报的善良心性。第三,倡导仁爱,维护

公平。这可以从狩猎分配习俗中得到很好展示。
分配中体现出的“爱”,既有对狩猎中受伤人员的关

爱,也有对失散或受伤猎狗的关爱。何泽林说:“凡
是打猎失踪的狗都要派人寻找,直到有确切消息为

止,受伤的狗由人抱回或者抬回村子。”①对狗尚且

如此,对人就更不用提了。这是一种人性善的表

现,这种淳朴的行为净化着人的灵魂,培养着人们

乐于助人和与人为善的品性,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人

际关系。不过,要获得和谐,还必须不断化解问题

与矛盾,维持公平正义。狩猎分配习俗中的见者有

份和平均分配原则以及按劳取酬适当倾斜的分配

方案,之所以能确保人们在猎物分配中的平和心性

与互谅互让品德,避免了一些简单粗暴行为的产

生,是因为它以民众可以接受的公平方式平衡着人

们的心理,不断化解着方方面面可能产生的矛盾。
再次,体现在组织和制度建设方面。因为在生

产力水平低下时期,围猎手段和围猎工具落后,人
们大多依靠集体的力量来进行。在具体围猎过程

中人们肯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难题,为提高这种集

体围猎的成功率,人们便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制
定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分配制度,牵
涉到集体组织的方方面面。如何进行分配才能达

到既体现按劳分配,又体现机会均等、有福共享;既
有对有功者的奖赏,又有对其他成员的抚慰,以及

对意外情况的周到安排? 这,确实需要智慧。自远

古传承下来的民间狩猎习俗充分体现了民众的智

慧及组织与协调能力,展示着有序的组织制度及集

体协作精神。瓦乡人民间狩猎活动不但培养着人

们在集体性组织与制度建设方面的智慧和能力,而
且使得这种组织与制度成为习俗惯制得以传承与

弘扬。
最后,民间狩猎习俗的功能还可以延伸到对和

谐人际关系、和谐村落、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构

建上。湘西瓦乡人民间狩猎习俗作为一种活态存

在着的集体生产活动,作为一种民俗事象,有着完

整的形式与内容,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着多方

面的功能。它以其和谐务实、公平正义的文化因

子,以其巨大的凝聚力,协调和整合着社会人际关

系,为社会平稳有序的发展奠定了和谐的文化基

础。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仪式,凝聚共识,建立共

同信仰;实施见者有份、平均分配以及按劳取酬等

分配方案,使得利益关系得到调节,趋向公平,从而

增强了群体向心力;通过组织有序、制度明确的集

体活动,使人被压抑的紧张情绪获得缓解和释放。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提倡民众狩猎,但是,作为

一种传统,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内在的价值和意

义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周易》研究者余敦

康说:“中国的智慧在《周易》,而《周易》的智慧在和

谐。”②这不无道理,然而,我们还可以说:中国的智

慧在民间,民间的智慧体现在一系列饱含和谐文化

因子的民俗事象上。至今依然活态存在的湘西瓦

乡人民间狩猎习俗,尤其是其中的组织与分配习俗

就是一种包含和谐文化因子的民间智慧结晶,这些

智慧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有着重

要的启示性意义。

三、当代民间狩猎习俗的变迁

建国以来,随生产力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文

化水平的提高,瓦乡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发生了一

系列变化,这也反映到狩猎习俗的变迁之中。
首先,猎前的祭拜仪式慢慢消逝了。为了简化

手续,也为了避免戴上迷信的帽子,狩猎者不再安

坛,也不举行祭拜梅山神仪式,即使有所祈求,也只

是偷偷的举行,再加上一些掌握科本咒语的当地人

士或明哲保身,或密而不传,使得其传承出现断裂,
现在能做安梅山神坛仪式的人微乎其微。当下,这
种群体性仪式已经看不到了。

其次,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经济意识的提高,
人们对物质利益日渐关心,使得狩猎习俗中的见者

有份和平均分配原则受到冲击。虽然现在“见者有

份”的总原则还一直传承下来,不过何时才算见者,
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比如,当代出现这样的情况:
打得猎物后,马上捆住猎物四肢,开始清点人数,此
后所遇到的人不再列入分配名单中,可见清点人数

的时间发生了变化———提前进行。此外,还出现其

他利己现象,如扛火铳的人员首先砍去的那块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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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采访对象:何泽林,男,瓦乡人,苗族,现年53岁,
沅陵县筲箕湾镇双炉村人。采访时间:2008年3月11日。
采访地点:双炉村何泽林家中。

2007年12月25日,余敦康在中央民族大学给宗

教学博士生作关于《周易》研究的讲座时所说。



大,砍头时猎物的耳朵拉得太长;打得猎物后不出

声,悄悄相互告知,匆匆点人头数,避免人多量少等

等。虽然,人们在使用各种手段来逃避这种习俗的

约束力,但是传统分配习俗与惯例仍具有规约效

力,尤其是“见者有份”的总原则依然传承于瓦乡人

族群中。
再次,狩猎时间和空间产生松动。时间方面,

以前曾有过避开猎物哺乳期的习俗要求,这一方面

是想增加以后的捕猎数量,另一方面是出于人的一

种善良本性。然而,现在人们已经变得很功利、很
现实,对这一切忌讳已经不在乎了,许多人认为“捕
猎在哺乳期更好,更容易猎取,因为它跑不快。”可
见当代人的经济利益观越来越突出,而人文素质越

来越缺失,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关注的问题。在空

间方面,以前各个村落狩猎具有明确的地域界限,
而现在已经产生松动,人们往往越界而动,有时还

赶往外地围猎。可见,随人们视野的扩大,社会交

往的增多,狩猎活动的空间不断扩大。
最后,是狩猎次数锐减、目的变化。次数锐减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因为当代人们大多讲

求实际,外出打工挣钱者日益增多,加上猎物越来

越少,打猎成功率不高,人们慢慢对狩猎失去了兴

趣。第二,政府部门为保护生态环境,制定相关法

律法规来限制甚至禁止狩猎活动,公安部门收缴了

无证的用于围猎的工具———火铳。第三,由于长时

间不狩猎,猎狗也培养不起来,有如吃饱饭的猫不

捉老鼠一样,很难适应爬山涉水追赶猎物的艰辛奔

波。第四,如今较优裕的生活条件,很少有人愿意

担任“诉轨的”(即指挥狗的人),这样就缺少了狩猎

活动的一位重要角色。至于狩猎目的,也已经由补

充食物、维持生计,变为调节口味、获取经济利益。

这种变化主要基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物质资料的

充裕,而目的的变化也将带动其他方面的变迁。
此外,还得提一提狩猎禁忌及其变迁。狩猎期

间的禁忌就是,猎前不能说不吉祥的话,诸如“打
狗”、“打人”、“哑了”、“空手”等等。围猎中忌出声,
怕惊吓猎物,但响起火铳后可以相互交流信息。这

些禁忌,以前非常尊崇,不允许有人破坏,然而现

在,这些禁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

性,人们已经变得较随意,即使有人不小心违反了

也不会遭到严厉斥责,可见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

很大变化,当然,也体现了更多的理性。
瓦乡人民间狩猎习俗的变迁告诉我们,民俗文

化是由民俗主体———乡村民众传承和构建的,如果

主体意愿发生变化,民俗的结构形式乃至功能也将

随之变化,即产生民俗文化的变异。在民俗文化的

变迁中,虽然也有外界因素的作用,虽然人无法改

变文化变迁的历史大趋势,但在特定时空下,民俗

主体依然起着重要的甚至主导的作用。因此,要保

护古老习俗中的优秀文化传统,必须挖掘和倡导民

族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从精神层面引导主体良性发

展,提高民众的觉悟程度,使其主动抛弃一些负面

因素,弘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倘能如此,则是

民众之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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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nting,asalivingfolkcollectiveactivityoftheWaxingPeople(aclanmainlylivinginYuan-
shuiRiverbasin),displaysitsuniquestructureandfunctioninmaterialproduction,spirituallifeandor-
ganizationalsystem.Althoughfolkhuntingisdisappearinggraduallynowadays,asaculturalheritage,it
isstillrevealinginconstructingourharmonious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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